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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20〕93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三次会议第T20200196号提案的答复

民盟玉溪市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玉溪城市公共厕所全天候开放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你们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关注。城市的安全、整洁、有序，离不开对城市的有效管理；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支持；对您的建议，我们表示感谢！
一、总体情况

玉溪市于2020年4月2日至4月30日，在辖区内全部县（市、区）开展了城镇公厕建设运行维护管理情况自查。共普查9个县（市、区）、61个乡（镇），706座公厕，其中城市公厕344座、乡镇镇区公厕362座。
二、具体情况

（一）公共厕所管理办法制定及落实情况。玉溪市于2020年3月20日，拟定了《玉溪市城镇公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征求了市直相关意见建设。辖区共6个县（市、区）（通海县、新平县、元江县、易门县、澄江市、江川区）制定了《城镇公厕管理制度》，其中：通海县已印发《通海县乡镇镇区公厕管理办法（试行）》、元江县已印发《元江县城镇公厕管理办法》。3个县（区）（红塔区、华宁县、峨山县）未制定《城镇公厕管理制度》，暂未出台管理制度，但采取了由相关职能部门定期或不定期抽查督查进行监督管理。

（二）公共厕所管理情况。玉溪市有红塔区、江川区、澄江市、通海县、新平县属于重点旅游城市（大滇西旅游环线城市、省级特色小镇），共237座公厕需要达到“三无三有”管理标准，目前已达标190座、达标率为80.16%，未达标47座（详见附件3），其中：红塔区29座、江川区18座。将于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整改，全部达到“三无三有”管理标准。华宁县、峨山县、元江县、易门县属于一般城市，共计103座公厕需要达到“四净三无两通一明”管理标准，目前已达标101座、达标率为98%，未达标2座（详见附件3），其中：元江县2座。将于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整改，全部达到“四净三无两通一明”管理标准。
（三）旱厕消除情况。2019年已全面消除城镇旱厕，共消除城镇旱厕358座，其中：城市旱厕69座、乡镇镇区旱厕289座，26座镇区公厕未达到改造提升标准（江川区4座、澄江市2座、通海县2座、峨山县3座、新平县4座、元江县11座）。将于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整改，全部达到“四净三无两通一明”管理标准。
（四）收费公厕消除情况。2019年已全面取消城镇公厕收费，共取消收费的公厕7座。

（五）云南省城镇公厕信息系统落实情况。城市公厕信息已按要求全部准确录入《云南省城镇公厕信息系统》，共录入344座。未录入系统的公厕共0座。乡镇镇区公厕信息已按要求全部准确录入《云南省住建厅综合统计工作系统》，共录入226座。未录入系统的公厕共136座，其中：红塔区43座、江川区2座、通海县9座、峨山县11座、新平县14座、元江县48座、易门县9座。将于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整改，按要求全部准确录入《云南省住建厅综合统计工作系统》。

（六）城镇公厕建成投入使用情况。截至目前，已建成但未投入使用的城镇公厕共43座（填写附件5），其中：红塔区10座、江川区7座、通海县5座、峨山县6座、元江县15座。将于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整改，全部投入使用。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城镇公厕长效管理机制不健全。各县、市、区普遍存在对城镇公厕重建不重管现象，2019年以来，已完成改造提升投入使用的公厕，不同程度存在管理维护主体不明确，管理维护制度不健全，管理维护经费不到位、标志标识不清晰，环境卫生差等问题。特别是进入旱季后，部分城镇公厕供水不足，存在粪便满坑、污迹遍地、蝇虫乱飞、臭气熏天等现象，距离“三无三有”、“四净三无二通一明”管理标准具有较大差距；个别县区、城镇厕所厕所提升改造质量标准不高，旱厕改造仅简单把通槽改为蹲坑，对原有破损地面，墙面均未改造，地面、屋顶、墙面破损不堪，厕所外观陈旧，污迹满墙，门口道路坑洼不平，没有按照标准安装隔板；个别城区、乡镇公厕产权主体为村组集体或个私企业，管理维护主体责任不明晰，仍然存在收费现象；2020年全市城市公厕新改建目标任务，仅竣工5座，竣工率16%，推进较滞后。

（二）管理维护问题突出。通过督促检查发现，个别城镇公厕改造提升前存在管理维护主体不明确，管理维护制度不健全，管理维护经费保障不到位、标志标识别不清晰，管理制度未上墙，环境卫生差等问题。特别是进入旱季后，因部分县区严重缺水，乡镇部分公厕存在厕内地面有积水、有污迹、有蚊蝇、有臭气等现象，距离“三无三有”、“四净三无二通一明”管理标准具有一定差距。
（三）公厕建设布局不合理。城镇新建公厕选址难，由于城市建成区重点街区主要道路两侧在前期道路规划并没有预留厕所建设用地，多数土地用于商业建设使用，导致部分街区、重点区域厕所建设虽有规划、有计划、有资金，但存在土地征用困难，而难于落地等问题。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牢固树立“小厕所、大民生”意识，持续推动城镇“厕所革命”。认真按照省、市城镇“厕所革命”安排部署，督促各县（市、区）认真落实“厕所革命”主体责任，组织开展一次城镇“厕所革命”工作部署会议，认真分析总结存在的问题，对标对表，立行立改，切实将问题整改到位，督促县区、乡镇抓好落实。县、市、区政府要确实担当起主体责任，建立以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为总揽，分管领导包片负责，相关部门对口督促指导，乡镇（街道）具体负责落实的工作机制，实行定人、定位、定点负责制，全力开展攻坚行动，确保城镇“厕所革命”目标任务按照既定时间节点落地见效。同时要注重改造提升质量标准，按照城镇厕所改造提升标准，开展查缺补漏，严格按质按量实施改造提升，坚决杜绝敷衍塞责现象出现。

（二）紧盯存在问题短板，全面抓好整改落实。根据存在的问题，坚决照单全收，并及时整理形成问题清单，督促县、区对标对表、采取立行立改和限时整改的方式，责任到人，清单销号。同时要举一反三、以点代面，强化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的分析研究，认真分析问题及主要原因，督促指导县、区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和措施，通过调研督导、明察暗访，强化整改落实等措施，确保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到位。

（三）紧紧围绕健全管护机制，加强厕所管理维护。按照省、市“厕所革命”安排部署，厕所改造提升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健全厕所长效管理维护机制，将成为城镇“厕所革命”的重点，也是体现“厕所革命”服务民生，增强群众幸福感的关键，按照行业管理标准要求，围绕“三有三无”、“四净三无二通一明”管护标准，制定管理制度办法，督促指导县（市、区）厘清厕所管理维护主体，明晰管理维护责任，保障管理维护经费，强化日常检查考评，确实提升管理维护质量，确保厕所改造提升标准到位，管理服务成效明显。

五、中心城区公厕管理情况

（一）现状。目前，红塔区中心城区有对外开放城市公厕167座，其中市政直管公厕52座，社区、居民小组管理67座，其他单位管理48座。实施公厕革命以来，红塔区共新建城市公厕30座、改建城市公厕86座，投资1800多万元，增加了红塔区城市公厕数量，提升了公厕档次。中心城区有市政直管公厕每天开放时间为16小时（6:30至22:30）。

（二）面临的困难。一是建设补助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影响了施工进度及“厕所革命”工作的积极性。自2016年实施“厕所革命”以来，按照工作推进要求，新建和改建厕所有省、市的资金补助、区级配套资金，但市级补助资金到位较慢，2016年还未全部补助到位，2018年和2019年未明确补助资金，造成一定程度的拖欠工程款的情况，也影响了基层单位开展厕所革命的积极性。二是管理费用不明确，部分公厕管理水平不高。目前红塔区城市公厕，除市政直管公厕以及部分窗口服务单位管理的城市公厕管理资金到位、管理规范外，其余城市公厕，特别是由居民小组、社区自建并管理的公厕，因管理资金投入不足，导致部分公厕卫生仍存在脏乱差现象。通过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等督促方式，公厕质量有所提高，但管理经费无保障，公厕卫生质量时好时坏。

2019年省政府提出重点旅游公厕需达到“三有三无”标准 （无臭味、无粪便、地面无水渍，有手纸、有洗手液、有香熏），目前红塔区城市公厕达到这个标准的仅有11座，其余都无法达到，主要原因是管理资金不足。

根据云南省开展厕所的相关要求，大部分市政直管公厕已达到二类标准，公厕内部设备设施被人为破坏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城区内设置的摄像头也无法做到全覆盖，公厕被破坏的案件大部分无法侦破，而大量地维护经费也给财政带来了巨大资金压力。目前，暂不具备全天开放的条件。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智慧公厕也已提上议事日程，计划通过智能管理实现公厕的全天开放。

再次感谢你们对玉溪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您的关心支持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最好动力！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帮助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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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9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 杰   18908777171）

抄送：市政府办、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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